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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签署 

联合建立研究中心合作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情况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安奈儿

研发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研发设计公司”）近期与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

究院(以下简称"清华天津装备院")签署了《联合建立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

院-深圳市安奈儿研发设计有限公司电子束接枝改性面料共性技术联合研究中心

合作协议书》，决定共同就电子束接枝改性面料及其在儿童服饰领域应用的共性

技术领域进行合作研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本次相关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清华天津装备院是为发挥清华大学科技、人才优势以及天津市的产业、区位

优势，由天津市东丽区政府与清华大学签署协议联合建设的清华大学派出院。清

华天津装备院依托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是集协同创新、产业孵化、投融资服

务为一体的综合性科技转化和产业孵化平台。 

清华天津装备院聚焦重大科研团队、科研成果，成立涵盖生医机械与大健康、

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微纳制造与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四大战略领域方向的 33 个

研究所，与企业共建成立 6 个联合研究中心、7 个研究室，注册成立 17 家衍生

产业化公司，先后获批多个国家级、省市级平台中心。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市安奈儿研发设计有限公司 

乙方：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 

（一）合作宗旨 

甲方与乙方在电子束接枝改性面料及其在儿童服饰领域应用的共性技术领

域，充分利用乙方专业优势，结合甲方在童装行业的综合优势，联合成立“清华

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深圳市安奈儿研发设计有限公司电子束接枝改性面料

共性技术联合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联合研究中心”）。 

联合研究中心的建设目标是：推动电子束接枝改性面料在儿童服饰领域的产

业化，填补我国儿童服饰高档功能面料的空白。 

（二）组织机构 

1、联合研究中心为非独立法人机构，其运行管理需遵守乙方相关规定。 

2、联合研究中心设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由双方任命的资深研

究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管委会至少每年应召开一次会议，在特殊情况下，由任

何一方提议，经协商可临时召开管委会会议。 

3、管委会由甲乙双方派员 4 人共同组成，甲方派员 2 人，乙方派员 2 人。

管委会主任由乙方派员担任，管委会副主任由甲方派员担任，任期三年。 

4、联合研究中心设主任、副主任各一名。主任由乙方派员担任，副主任由

甲方派员担任，任期三年。 

（三）双方的责任 

1、甲方的责任如下： 

（1）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甲方向联合研究中心三年累计提供经费不少于

1000 万元人民币，乙方提取 10%作为管理费用。第一年到院经费不少于 500 万

元人民币。 

（2）支付方式：第一年经费 500 万元于本协议签署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一

次性支付；第二年经费 300 万元于 2023 年 3 月 1 日前支付；第三年经费 200 万



元于 2024 年 3 月 1 日前支付。 

2、乙方的责任如下： 

乙方提供人力、技术，负责落实联合研究中心的场所等。 

在本协议生效一个月内，由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向管委会提交当年度的研究开

发和科研经费使用计划并约定双方的责、权、利。待管委会通过后，乙方按批复

计划组织完成相关工作。第二年、第三年的研发与经费计划等以此类推。 

（四）知识产权归属 

1、联合研究中心成立前，甲乙双方已有的技术成果归原持有方。如甲方使

用乙方已有技术成果，甲方须与乙方另行签署技术许可合同。 

2、联合研究中心成立后，甲乙双方在联合研究中心合作形成的知识产权为： 

（1）由一方独立完成的，成果归完成方，另一方享有普通使用权。 

（2）由双方共同完成的，成果归双方共有，未经一方书面许可另一方不得

以任何方式转让给任何第三人或单独申请专利。共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排序依贡

献大小为据，以共有知识产权申报科技奖励时，乙方研究人员为第一完成人，乙

方为第一申报单位。 

（五）协议期限 

本协议期限为三年，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并按以下条款执行： 

1、如果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执行或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供经费，本协议自动

终止，联合研究中心即自动撤销。 

2、联合研究中心终止时，联合研究中心负责人应对联合研发中心协议期内

的运行情况进行总结，并提交至科研部。必要时，科研部将与合作方直接沟通、

确认。 

3、如果双方有继续合作的愿望，且符合续签条件，可在本协议期满前三个

月，报请双方主管部门领导批准签署续签协议。 

4、不符合续签条件，自本协议到期之日起即自动解除，联合研究中心自动

撤销。 



5、因不可抗拒原因导致联合研究中心无法继续运行时，经双方讨论同意，

可提前终止本协议。 

四、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电子束接枝技术是将具备特殊功能的单体通过共价键的方式进行分子层面

结合的技术，应用在纺织品上可以开发出广谱消杀包膜类病毒及各种细菌、真菌

的抗病毒抗菌功能纺织面料，具有安全性、耐用性和广谱高效抗病毒抗菌的特征。

目前电子束接枝改性面料在儿童服饰领域尚未开展应用。 

电子束接枝技术可以将抗病毒单体通过共价键与纺织品纤维连接成一个整

体，解决了通过共混、喷涂等方式添加的抗菌剂易脱落问题，有效防止纺织品出

现二次污染。 

研发设计公司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服装面料的研发及应用，此次与清华天津装

备院联合建立研究中心，将充分利用清华天津装备院的专业研发能力，加强公司

科研技术的持续输出能力，提升公司科技成果的商业转化水平，有利于增强公司

产品科技属性和核心竞争力，是公司加强科技投入的具体表现。 

五、风险提示 

本次合作对公司当前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六、备查文件 

《联合建立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深圳市安奈儿研发设计有限公司

电子束接枝改性面料共性技术联合研究中心合作协议书》。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7 日 


